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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AE_E7_BA_AA_E5_c80_317474.htm 中央纪委驻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监察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严肃基金纪律的意见 社会保险

基金和就业再就业资金（以下简称社会保险基金）是劳动保

障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了管好用好社会保险基金，各级劳

动保障部门在基金管理和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规范基

金管理、防止基金流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基金规模大

、运行环节多、法规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监管能力薄弱

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法纪观念淡薄等原因，违规违纪问题依

然存在，挤占挪用基金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近期个别省

市发生的基金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更加暴露了在基金管理监

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

，严肃基金纪律，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对干部职工遵

守基金法规政策的教育。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在基金管理和

经办机构深入开展遵纪守法特别是遵守基金法规政策的教育

，并作为廉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常抓不懈，要形成学习相关法

规、政策、纪律的制度，经常运用维护基金安全的正面典型

进行示范教育，利用违反基金纪律的案件进行警示教育，使

干部职工充分认识严格执行基金法规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增强法纪观念，牢固树立基金是社会保障的生命线、基金

纪律是“高压线”的意识，自觉执行各项基金法规政策，遵



守基金纪律，维护基金安全。 二、严格执行基金法规政策。

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规定性和严肃

性，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关于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使用的各项法规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变通。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要严格执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规定和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确

保基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截

留、挤占挪用、公款私存和违规投资运营。 三、建立健全决

策、运营、监督相互制衡的体制机制。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

认真查找在基金监管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

环节，结合工作实践和基金违纪违法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认真研究加强基金监管、维护基金安全的措施，进一步完

善法规政策，着力建立健全决策、运营、监督相互制衡的管

理体制和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内部

制约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控体系，全方位加强基金管理和

监督，从源头上防止基金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社会保险基

金的管理使用要严格执行民主决策制度，在基金征缴、管理

、分配、拨付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要坚持集体讨论、公开透

明，坚决禁止个人独断专行，暗箱操作，不准将基金用于违

规投资或各种形式的挤占挪用。涉及基金管理使用的重大问

题要同时向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现行法规政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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